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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    

根据监管政策，对现行《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条款进

行如下修订：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 

第八条 总经理或联席总裁为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。 
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

2 

第二十一条 公司成立时的发起人、认购的

股份数、持股方式、出资方式如下： 

序

号 

发起人名

称 
出资方式 

认购股份

数 

(万股) 

持股比例 

(%) 

A 叶小平 
净资产折

股 
1488.8960  37.2224 

B 曹晓春 
净资产折

股 
517.0080  12.9252 

C 施笑利 
净资产折

股 
206.6680  5.1667 

D 徐家廉 
净资产折

股 
204.9800  5.1245 

E 宫芸洁 
净资产折

股 
103.3360  2.5834 

F 
QM8 

Limited 

净资产折

股 
695.6480  17.3912 

G 

石河子泰

默投资管

理有限公

司 

（原名为

杭州泰默

投资管理

有限公

司） 

净资产折

股 
192.4840  4.8121 

H 

石河子泰

迪投资管

净资产折

股 
94.5560  2.3639 

第二十一条 公司成立时的发起人、认购的股

份数、持股方式、出资方式、出资时间如下： 

序

号 
发起人名称 

出资方

式 

认购股

份数 

(万股) 

持 股

比例 

(%) 

出 资

时间 

A 叶小平 
净资产

折股 

1488.896

0  

37.222

4 

2010.

09.15 

B 曹晓春 
净资产

折股 
517.0080  

12.925

2 

2010.

09.15 

C 施笑利 
净资产

折股 
206.6680  5.1667 

2010.

09.15 

D 徐家廉 
净资产

折股 
204.9800  5.1245 

2010.

09.15 

E 宫芸洁 
净资产

折股 
103.3360  2.5834 

2010.

09.15 

F 
QM8 

Limited 

净资产

折股 
695.6480  

17.391

2 

2010.

09.15 

G 

石河子泰

默投资管

理有限公

司 

（原名为

杭州泰默

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） 

净资产

折股 
192.4840  4.8121 

2010.

09.15 

H 

石河子泰

迪投资管

理有限公

净资产

折股 
94.5560  2.3639 

2010.

09.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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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 

理有限公

司 

（原名为

杭州泰迪

投资管理

有限公

司） 

I 
Wen 

Chen 

净资产折

股 
50.6560  1.2664 

J 
Hongqiao 

Zhang 

净资产折

股 
33.7680  0.8442 

K 
Zhuan 

Yin 

净资产折

股 
225.6000  5.6400 

L 
Bing 

Zhang 

净资产折

股 
106.8000  2.6700 

M 
Minzhi 

Liu 

净资产折

股 
27.6000  0.6900 

N 

上海睿勤

投资咨询

有限公司 

净资产折

股 
52.0000  1.3000 

合计 4000.0000 100.0000 

 

司 

（原名为

杭州泰迪

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） 

I Wen Chen 
净资产

折股 
50.6560  1.2664 

2010.

09.15 

J 
Hongqiao 

Zhang 

净资产

折股 
33.7680  0.8442 

2010.

09.15 

K Zhuan Yin 
净资产

折股 
225.6000  5.6400 

2010.

09.15 

L 
Bing 

Zhang 

净资产

折股 
106.8000  2.6700 

2010.

09.15 

M 
Minzhi 

Liu 

净资产

折股 
27.6000  0.6900 

2010.

09.15 

N 

上海睿勤投

资咨询有限

公司 

净资产

折股 
52.0000  1.3000 

2010.

09.15 

合计 
4000.000

0 

100.00

00 

—— 

3 

第一百四十七条  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，

设董事长 1人。董事会成员中包括至少 3名

独立董事，且不得少于全体董事成员的 3分

之 1。其中至少一名独立董事必须具备适当

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。 

第一百四十七条  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，设

董事长 1人，独立董事 3人。其中至少一名独

立董事必须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

理专长。 

 

 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


